项  目  管  理  合  同
                                                              
甲  方：中山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乙  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及有关劳动法律、法规、行政规章和本公司依法制定的规章制度，甲乙双方本着平等、自愿、协商的原则，一致同意签订本项目管理合同书(以下简称“合同”)。
第1条 [bookmark: _GoBack]合同期限
1、合同有效期自2022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
第2条 管理项目约定
1、乙方自愿接受甲方项目管理的要求，为甲方管理位于：
（1）中山市西区沙朗村“广丰社”土地（中府国用（2010）第易203953号、中府国用（2010）第易203971号，土地面积约219亩）
（2）中山市三角镇土地（中府国用（2010）第易040382号、中府国用（2010）第易040368号、中府国用（2010）第易040386号、中府国用（2010）第易040367号、中府国用（2010）第易040362号、中府国用（2010）第易040363号、中府国用（2010）第易040350号、中府国用（2010）第易040369号，土地面积约351.23亩）
（3）中山市横栏镇土地（中府国用（2010）第易170683号、中府国用（2010）第易170684号、中府国用（2010）第易170721号、中府国用（2010）第易170725号、中府国用（2010）第易170685号、中府国用（2010）第易170731号、中府国用（2010）第易170710号、中府国用（2010）第易170732号、中府国用（2010）第易170724号、中府国用（2010）第易170722号、中府国用（2010）第易170723号、中府国用（2010）第易170681号、中府国用（2010）第易170709号、中府国用（2010）第易170711号，土地面积约465亩）。
2、乙方根据甲方要求，派驻9名管理人员开展现场日常管理，并协助甲方维护现场的安全和社会稳定，甲方向乙方支付每月    元（含税）的项目管理费。
3、乙方在每3个月结束后10个工作日内开具项目管理费用的发票（专票）给甲方。
4、甲方在收到发票后1个月内向乙方支付前3个月项目管理费   元（含税）。
5、乙方派驻项目管理人员的包括但不限于工资、社保、医保等福利均由乙方负责发放。
6、上述项目管理人员日常管理均由乙方负责，且乙方需向甲方提供每月管理人员名单及每月最少一份月报表。如上述人员不服从甲方管理或出现违反甲方规定的相关岗位职责要求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无条件更换，乙方应给予配合。如给甲方造成经济损失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赔偿。
7、乙方需要维护现场设施不被破坏，土地不被占用。现场人员安全及其他风险由乙方负责。
8、乙方需向甲方缴纳合同总金额的5%作为履约保证金，待合同履行完毕后，甲方无息退回给乙方。若乙方违反合同相关条款，则甲方有权没收保证金。此款项由中山产权交易中心从交易保证金中扣除，扣除后，于本合同签订后五个工作日内划至甲方以下账户：
户名：中山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开户行：交通银行社保支行
账户：484601100018010054203
9、项目管理现场如水电费等费用由乙方承担。
10、乙方需合理调配人员工作安排，协助甲方管理西区西河围一地块等的绿化管养。
第3条 合同的变更、解除、终止、续订
1、合同的终止和续订：合同期满或者约定的终止条件出现，合同即行终止。根据需要，在双方协商同意的条件下，可续订合同。
2、合同的变更：(l)订立本合同所依据的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发生变化，本合同应变更相关内容。(2)订立本合同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本合同无法履行的，经双方协商同意，可变更合同相关内容。
3、乙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甲方可以随时解除合同(情节严重的应追究行政或法律责任)。
(1) 严重失职、营私舞弊、对甲方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
(2) 乙方违法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
（3）乙方利用工作之便或不正当手段，把甲方商业信息等秘密泄露他人、谋取私利或给甲方造成损失的(解除合同前，要赔偿经济损失)；
（4）合同期内，甲方需要对该项目土地进行开发或拍卖的，乙方需无条件交还土地，甲方按乙方实际管理时间进行结算。
4、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乙方可以通知甲方解除合同。
（1）合同期满的；
（2）甲方未按照本合同规定向乙方支付管理费的；
（3）甲方不履行本合同或者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侵犯乙方合法权益的；
5、合同期内经当事人双方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
6、任何一方提出解除合同，除上述可随时解除合同的情况外，必须严格执行提前三十天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的规定，否则以违约论处，违约方必须承担经济处罚。
第4条 违约的责任
1、合同期内，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且给对方造成经济损失的，应向对方作出赔偿。
第5条 争议的解决
本合同在实施过程中如发生争执，甲乙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若协商不成，则任何一方可向中山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6条 双方需要约定的其他事项
签定合同时乙方应向甲方提交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作为合同的附件。
第7条 其他
1、 本合同如有未尽事宜，由甲乙双方商定，以书面签署补充协议作为本合同附件，具有同等效力。
2、 本合同的条款若与国家法律、法规政策规定相悖的，以国家规定为准。
3、本合同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中山市城市产权服务有限公司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自甲乙双方签订之日起生效。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负责人：                                负责人：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1

第1页 共5页
